
一
、
「
鄭
和
到
台
灣
」
傳
說
考
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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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
要

明
代
初
期
，
鄭
和
七
下
西
洋
，
其
大

寶
船
或
分

是
否
曾
到
台
灣
？
這
是
一
個
值
得
吾
人
重
視
與
探

討
的
課
題
。
根
據
本
文
的
研
究
，
由
於
鄭
和
下
西
洋
的
各
種
直
接
史
料
，
均
未
見
有
鄭
和
或
王
景
弘
到
台

灣
或
澎
湖
之
記
載
；
鄭
和
下
西
洋
的
船
隊
均
走
西
洋
針
路
︵
航
線
︶
，
其
大

寶
船
或
分

在
正
常
情
況
下

均
不
可
能
到
過
台
灣
；
鄭
和
下
西
洋
的
船
隊
，
缺
乏
到
台
灣
或
澎
湖
的
動
機
；
台
灣
海
峽
的
海
流
險
惡
，

不
利
橫
渡
，
因
此
﹁
鄭
和
到
台
灣
﹂
傳
說
的
可
能
性
應
屬
極
低
。
惟
如
鄭
和
船
隊
在
台
灣
海
峽
遇
到
颱

風
，
﹁
因
風
過
此
﹂
的
可
能
性
，
則
不
能
完
全
排
除
。

在
台
灣
，
﹁
鄭
和
到
台
灣
﹂
的
傳
說
，
始
終
停
留
在
民
間
傳
說
的
層
次
。
至
於
鄭
和
多
次
造
訪
的
南

洋
各
國
，
則
因
傳
說
的
誇
張
渲
染
，
鄭
和
的
形
象
愈
來
愈
大
，
乃
至
成
為
當
地
華
人
心
目
中
具
有
神
格
的

神
祇
，
為
南
洋
華
人
社
會
共
同
膜
拜
的
對
象
。

關
鍵
詞
：
鄭
和
、
三
保
（
寶
）
太
監
、
王
三
保
、
傳
說
、
西
洋



3　「鄭和到台灣」傳說考釋

一
、
前
言

明
代
初
期
︵
一
四○

五

∼

一
四
三
三
︶
，
三
保
︵
寶
︶
太
監
鄭
和
下
西
洋
，
其
大

寶
船
或
分

是
否
曾
到
過

台
灣
？
這
不
但
是
台
灣
文
獻
上
一
個
有
趣
的
課
題
，
同
時
也
是
一
個
嚴
肅
的
史
學
問
題
，
值
得
吾
人
重
視
與
探
討
。

鄭
和
奉
使
出
洋
，
前
後
共
七
次
，
所
率
均
為
艨
艟
大
隊
，
浩
浩
蕩
蕩
。
鄭
和
擔
任
正
使
，
副
使
王
景
弘
、
太
監

侯
顯
等
隨
行
，
其
所
向
目
的
地
，
表
面
號
稱
西
洋
，
實
則
指
以
中
國
為
中
心
的
西
南
方
面
海
洋
上
的
那
些
星
羅
棋
布

的
島
嶼
。
由
於
當
年
地
理
知
識
尚
極
幼
稚
，
航
海
技
術
也
不
夠
高
明
，
儘
管
依
指
南
針
向
西
而
行
，
但
所
到
的
各
島

就
是
南
洋
群
島
。

1

而
南
洋
、
呂
宋
等
地
與
台
灣
之
間
，
海
面
常
有
颱
風
，
故
其
﹁
因
風
過
此
﹂

2

的
可
能
性
，
並
不

能
完
全
排
除
，
這
也
是
﹁
鄭
和
到
台
彎
﹂
的
傳
說
一
直
流
傳
下
來
的
原
因
。

時
序
進
入
二○

○

五
年
，
距
離
明
永
樂
三
年
︵
一
四○

五
︶
鄭
和
首
度
出
航
已
六
百
年
。
有
關
當
年
鄭
和
下
西

洋
的
文
獻
記
載
，
何
者
為
真
實
的
史
事
？
何
者
為
民
間
的
傳
說
？
似
有
加
以
釐
清
的
必
要
。
有
鑑
於
此
，
本
文
的
研

究
除
略
述
﹁
鄭
和
到
台
灣
﹂
的
相
關
記
載
與
六○

年
代
台
灣
學
界
的
論
戰
，
討
論
﹁
鄭
和
到
台
灣
﹂
傳
說
的
可
能
性

外
，
並
探
討
鄭
和
事
蹟
神
格
化
的
過
程
，
希
望
能
對
此
一
流
傳
已
久
的
民
間
傳
說
提
出
一
個
合
理
的
解
釋
。

二
、
﹁
鄭
和
到
台
灣
﹂
的
相
關
記
載
與
六○
年
代
台
灣
學
界
的
論
戰

(一)
﹁
鄭
和
到
台
灣
﹂
的
相
關
記
載

有
關
史
料
的
溯
源
與
考
證
，
已
故
國
立
台
灣
大
學
教
授
、
中
央
研
究
院
院
士
方
豪
曾
說
：
﹁
研
究
歷
史
，
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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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實
最
重
要
；
任
何
記
述
應
上
溯
到
無
可
再
溯
為
止
。
﹂

3

方
豪
並
指
出
，
記
載
鄭
和
到
過
台
灣
的
文
獻
，
而
作
者

又
親
自
到
過
台
灣
的
，
就
目
前
所
知
，
不
能
不
推
陳
第
︿
東
番
記
﹀
為
最
早
。

4

陳
第
於
明
萬
曆
年
間
因
追
隨
沈
有

容
剿
倭
而
來
台
，
其
︿
東
番
記
﹀
一
文
完
稿
於
明
萬
曆
三
十
一
年
︵
一
六○

三
︶
，
時
距
鄭
和
第
七
次
下
西
洋
回

航
之
年
已
一
百
七
十
年
。
該
文
記
述
鄭
和
與
台
灣
的
關
係
云
：
﹁
永
樂
初
，
鄭
內
監
航
海
諭
諸
夷
，
東
番
獨
遠
竄

不
聽
約
；
於
是
家
貽
一
銅
鈴
使
頸
之
，
蓋
狗
之
也
，
至
今
猶
傳
為
寶
。
﹂

5

陳
第
雖
曾
親
自
到
過
台
灣
，
但
追
記

一
百
七
十
年
以
前
鄭
和
下
西
洋
的
往
事
，
其
內
容
的
真
實
性
仍
值
得
存
疑
。

陳
第
之
後
，
何
喬
遠
︽
閩
書
︾
︵
卷
一
四
六
島
夷
︶
亦
記
載
有
鄭
和
與
台
灣
之
關
係
。
由
於
何
喬
遠
與
沈
有
容

為
同
時
代
之
人
，
何
氏
且
曾
為
沈
氏
︽
閩
海
贈
言
︾
寫
序
，
故
沿
用
陳
第
︿
東
番
記
﹀
之
敘
述
，
僅
改
﹁
鄭
內
監
﹂

為
﹁
鄭
和
﹂
而
已
。
其
後
，
成
書
於
明
萬
曆
四
十
五
年
︵
一
六
一
七
︶
的
張
燮
︽
東
西
洋
考
︾
亦
沿
用
陳
第
︿
東
番

記
﹀
之
說
，
僅
改
﹁
鄭
內
監
﹂
為
﹁
鄭
中
貴
﹂
；
刪
﹁
於
是
﹂
二
字
；
﹁
蓋
狗
之
也
﹂
改
為
﹁
蓋
擬
之
狗
國
也
﹂
。

末
句
並
加
上
﹁
富
者
至
掇
數
枚
，
曰
是
祖
宗
所
貽
云
﹂
等
文
字
。

6

清
初
纂
修
︽
明
史
︾
，
歷
時
數
十
年
，
至
清
乾
隆
四
年
︵
一
七
三
九
︶
完
成
，
體
例
完
備
，
為
史
家
所
稱
道
。

其
中
，
有
關
鄭
和
到
台
灣
之
記
載
，
多
抄
自
張
燮
︽
東
西
洋
考
︾
，
文
字
僅
作
部
分
更
動
。
其
全
文
如
下
：
﹁
永
樂

時
，
鄭
和

歷
東
西
洋
，
靡
不
獻
琛
恐
後
，
獨
東
番
遠
避
不
至
。
和
惡
之
，
家
貽
一
銅
鈴
，
俾
挂
諸
項
，
蓋
擬
之
狗

國
也
。
其
後
，
人
反
寶
之
，
富
者
至
掇
數
枚
，
曰
：
﹃
此
祖
宗
所
遺
﹄
。
﹂

7

︽
明
史
︾
為
官
修
正
史
，
鄭
和
不
管

是
否
到
過
台
灣
，
由
於
有
正
史
加
以
記
載
，
給
予
背
書
，
於
是
民
間
的
傳
說
乃
逐
漸
轉
化
為
真
實
的
史
事
。

台
灣
於
清
康
熙
二
十
二
年
︵
一
六
八
三
︶
入
清
版
圖
，
翌
年
首
任
台
灣
府
知
府
蔣
毓
英
抵
台
就
任
後
，
曾
著
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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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
修
第
一
部
府
志
：
︽
台
灣
府
志
︾
，
於
康
熙
二
十
四
年
︵
一
六
八
五
︶
費
時
三
個
月
而
完
稿
。
其
有
關
鄭
和
與
台

灣
關
係
之
記
載
，
分
見
於
卷
一
沿
革
、
卷
一○

古
蹟
。
其
卷
一
沿
革
云
：

台
灣
，
古
荒
裔
之
地
。
明
宣
德
間
，
太
監
王
三
保
下
西
洋
，
舟
曾
過
此
，
以
土
番
不
可
教
化
，
投

藥
於
水
中
而
去
。
此
亦
得
之
故
老
之
傳
聞
也
。

8

其
卷
一○

古
蹟
云
：

大
井
：
明
宣
德
間
，
太
監
王
三
保
到
此
，
曾
在
此
取
水
，
即
今
西
定
坊
大
井
也
。

藥
水
：
在
鳳
山
縣
淡
水
社
。
相
傳
明
三
保
太
監
曾
投
藥
水
中
，
今
土
番
百
病
，
水
洗
立
癒
。

三
保
薑
：
相
傳
崗
山
顛
，
明
三
保
太
監
曾
植
薑
其
上
，
至
今
常
有
薑
成
叢
，
樵
夫
偶
然
得
之
，
結

草
為
記
。
次
日
尋
之
，
弗
獲
故
道
。
若
得
其
薑
，
百
病
食
之
皆
瘳
。

9

蔣
毓
英
︽
台
灣
府
志
︾
的
記
載
，
先
後
為
康
熙
三
十
五
年
︵
一
六
九
六
︶
的
高
拱
乾
︽
台
灣
府
志
︾
、
康
熙

四
十
九
年
︵
一
七
一○

︶
的
周
元
文
︽
重
修
台
灣
府
志
︾
、
乾
隆
六
年
︵
一
七
四
一
︶
的
劉
良
璧
︽
重
修
福
建
台
灣

府
志
︾
、
乾
隆
一
一
年
︵
一
七
四
六
︶
的
范
咸
︽
重
修
台
灣
府
志
︾
，
以
及
乾
隆
二
十
五
年
︵
一
七
七○

︶
的
余
文

儀
︽
續
修
台
灣
府
志
︾
等
加
以
摘
錄
或
引
用
。
所
不
同
的
，
僅
將
﹁
台
灣
，
古
荒
裔
之
地
。
﹂
改
為
﹁
台
灣
，
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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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隸
中
國
版
圖
。
﹂

10

行
文
略
作
調
整
而
已
。
縣
廳
志
亦
大
體
加
以
引
用
，
能
如
陳
文
達
︽
鳳
山
縣
志
︾
持
批
判
態

度
，
直
言
﹁
三
保
藥
力
如
許
通
靈
，
此
語
殊
屬
荒
謬
。
﹂

11

的
並
不
多
見
。
因
此
，
透
過
各
種
地
方
志
書
的
記
載
，

似
乎
逐
步
強
化
了
﹁
鄭
和
到
台
灣
﹂
傳
說
的
可
信
度
，
﹁
鳳
山
植
薑
﹂
、
﹁
投
藥
﹂
與
﹁
赤
崁
汲
水
﹂
等
，
時
有
學

者
據
以
引
用
與
論
述
。

除
了
清
代
的
地
方
史
書
，
日
治
時
期
︽
台
灣
通
史
︾
作
者
連
橫
，
本
諸
民
族
精
神
著
史
，
記
載
台
灣
﹁
代
之
盛

衰
，
俗
之
文
野
，
政
之
得
失
，
物
之
盈
虛
。
﹂

12

他
運
用
其
生
花
妙
筆
，
將
蔣
毓
英
以
來
地
方
志
書
中
有
關
﹁
鄭
和

到
台
灣
﹂
的
傳
說
，
加
以
融
合
成
首
尾
連
貫
的
史
實
云
：

永
樂
中
，
太
監
鄭
和
舟
下
西
洋
，
諸
夷
靡
不
貢
獻
，
獨
東
番
遠
避
不
至
，
東
番
者
台
灣
之
番
也
，

和
惡
之
。
率
師
入
台
，
東
番
降
服
，
家
貽
一
銅
鈴
，
俾
掛
項
間
。
其
後
人
反
寶
之
，
富
者
至
掇
數
枚
，

是
為
中
國
三
略
台
灣
之
事
。
初
，
和
入
台
，
舟
泊
赤
崁
，
取
水
大
井
。
赤
崁
番
社
名
，
為
今
台
南
府

治
，
其
井
尚
存
。
而
鳳
山
有
三
寶
薑
，
居
民
食
之
疾
瘳
。
云
為
鄭
和
所
遺
，
則
和
入
台
且
至
內
地
，
或

謂
在
大
岡
山
也
。

13

連
氏
極
富
民
族
精
神
，
其
︽
台
灣
通
史
︾
一
書
刊
於
日
大
正
七
年
︵
一
九
一
八
︶
。
其
書
將
﹁
鄭
和
到
台
灣
﹂
的
各

種
傳
說
串
連
起
來
，
使
得
民
間
的
傳
說
儼
然
變
成
真
實
的
﹁
歷
史
事
實
﹂
，
不
少
學
者
也
因
此
深
信
不
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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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
六○

年
代
台
灣
學
界
的
論
戰

鄭
和
七
下
西
洋
為
大
家
所
熟
知
的
盛
事
。
他
及
其
出
使
人
員
是
否
到
過
台
灣
？
歷
史
上
並
無
明
確
的
記
載
，
僅

有
若
干
關
於
鄭
和
與
台
灣
的
傳
說
。
因
此
，
學
者
乃
依
據
有
關
文
獻
，
作
出
不
同
結
論
的
解
讀
。

在
台
灣
，
一
九
五○

年
代
起
，
︽
中
央
日
報
︾
副
刊
刊
載
討
論
﹁
鄭
和
與
台
灣
﹂
關
係
之
文
章
，
前
後
計
有

三
篇
：
其
一
為
一
九
五
四
年
五
月
十
五
日
伍
稼
青
之
︿
三
保
太
監
到
過
台
灣
？
﹀
；
其
二
為
同
年
六
月
十
三
日
毛
一

波
︵
筆
名
尹
若
︶
的
︿
赤
崁
筆
談
﹀
；
其
三
為
一
九
六
四
年
九
月
十
四
日
徐
鰲
潤
的
︿
三
保
薑
的
傳
說
﹀
。
另
外
，

︽
聯
合
報
︾
副
刊
於
一
九
五
八
年
十
月
二
十
四
日
刊
載
莊
德
之
︿
鄭
和
與
台
灣
﹀
一
文
；
︽
大
華
晚
報
︾
副
刊
亦
於

一
九
六
七
年
八
月
四
日
刊
載
婁
子
匡
之
︿
三
保
薑
與
三
保
太
監
﹀
一
文
。
上
述
各
文
雖
多
屬
通
俗
性
之
泛
泛
之
論
，

考
證
不
夠
嚴
謹
，
但
議
題
一
提
出
，
卻
引
發
了
六○

年
代
台
灣
學
界
有
關
﹁
鄭
和
與
台
灣
﹂
關
係
之
論
戰
。
毛
一

波
、
徐
玉
虎
、
方
豪
三
人
分
別
在
︽
文
獻
專
刊
︾
等
期
刊
發
表
專
文
，
提
出
自
己
的
看
法
，
展
開
論
戰
，
備
極
熱

鬧
。

一
九
五
四
年
六
月
，
台
灣
文
獻
專
家
毛
一
波
首
先
發
表
︿
鄭
和
到
過
台
灣
嗎
？
﹀
一
文
，
其
結
論
為
：
﹁
從

各
種
文
獻
上
推
論
起
來
，
鄭
和
或
王
三
保
之
到
過
台
灣
的
可
能
性
很
大
。
但
是
，
究
無
確
據
。
因
此
，
本
文
亦
如
題

目
所
示
，
是
於
﹃
到
過
台
灣
﹄
之
下
加
了
一
個
問
號
。
﹂

14

惟
一
九
六
五
年
二
月
，
毛
一
波
再
度
發
表
︿
三
保
太
監

與
台
灣
﹀
一
文
，
其
結
論
為
：
﹁
三
保
太
監
等
七
下
西
洋
，
均
走
西
洋
針
路
，
未
採
東
洋
航
線
，
是
以
其
漂
著
台
灣

本
島
之
可
能
性
似
仍
不
多
也
。
﹂

15

毛
氏
前
後
二
文
的
結
論
有
很
大
的
不
同
，
對
於
鄭
和
或
王
三
保
到
過
台
灣
的
機

率
，
從
前
文
的
﹁
可
能
性
很
大
﹂
改
為
後
文
的
﹁
可
能
性
似
仍
不
多
也
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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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六
七
年
四
月
，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教
授
徐
玉
虎
針
對
前
述
︽
中
央
日
報
︾
副
刊
刊
載
的
伍
稼
青
︿
三
保
太

監
到
過
台
灣
？
﹀
、
徐
鰲
潤
︿
三
寶
薑
的
傳
說
﹀
二
文
，
以
及
毛
一
波
在
︽
文
獻
專
刊
︾
發
表
的
︿
鄭
和
到
過
台
灣

嗎
？
﹀
一
文
，
在
︽
大
陸
雜
誌
︾
發
表
︿
鄭
和
﹃
鳳
山
植
薑
﹄
﹃
投
藥
﹄
與
﹃
赤
崁
汲
水
﹄
考
﹀
一
文
加
以
回
應
。

徐
玉
虎
首
先
指
出
，
伍
稼
青
等
三
文
所
討
論
之
重
心
，
皆
為
鄭
和
究
竟
是
否
到
過
台
灣
。
伍
、
毛
兩
氏
是
信
疑
參

半
，
故
於
標
題
下
均
加
上
問
號
；
而
徐
鰲
潤
則
論
定
鄭
和
到
過
台
灣
。
接
著
，
徐
氏
強
調
：
﹁
論
證
鄭
和
到
過
台
灣

之
史
事
有
三
：
曰
﹃
鳳
山
植
薑
﹄
，
曰
﹃
投
藥
醫
病
﹄
，
曰
﹃
赤
崁
汲
水
﹄
。
考
諸
史
事
，
是
否
係
鄭
和
所
親
為
，

筆
者
咸
認
尚
有
商
榷
之
必
要
。
﹂

16

他
在
結
論
中
指
出
：
﹁
所
謂
﹃
鳳
山
植
薑
﹄
﹃
投
藥
﹄
與
﹃
赤
崁
汲
水
﹄
之
史

事
，
前
者
言
為
﹃
太
監
王
三
保
﹄
已
屬
附
會
，
指
為
鄭
和
則
更
缺
乏
史
料
作
證
；
後
者
﹃
赤
崁
﹄
一
地
，
若
確
指
為

台
灣
或
澎
湖
之
﹃
赤
崁
﹄
，
亦
與
史
實
不
符
，⋯

⋯

。
若
再
以
此
兩
件
史
事
為
論
據
，
強
指
﹃
三
寶
太
監
鄭
和
到
過

台
灣
﹄
，
的
確
是
曲
為
解
釋
，
強
加
附
會
，
既
無
裨
於
信
史
，
且
徒
亂
人
意
而
已
！
﹂

17

徐
玉
虎
的
論
文
發
表
後
，
其
師
國
立
台
灣
大
學
教
授
方
豪
立
即
於
同
年
八
月
，
在
︽
東
方
雜
誌
︾
發
表
︿
從

︽
順
風
相
送
︾
探
索
鄭
和
或
其
他
同
時
出
使
人
員
來
台
澎
的
可
能
性
﹀
一
文
，
除
回
應
徐
氏
的
論
文
，
並
對
毛
一
波

所
發
表
的
︿
三
保
太
監
與
台
灣
﹀
一
文
有
所
回
應
。
方
豪
在
結
論
中
指
出
，
根
據
茅
元
儀
︽
武
備
志
︾
所
附
鄭
和
航

海
圖
、
無
名
氏
︽
順
風
相
送
︾
、
陳
第
︿
東
番
記
﹀
，
以
及
高
拱
乾
︽
台
灣
府
志
︾
四
種
早
期
文
獻
，
推
論
鄭
和
至

少
到
過
澎
湖
︵
平
湖
︶
；
其
他
出
使
人
員
如
王
三
保
，
極
可
能
到
過
台
灣
。
方
豪
對
徐
玉
虎
的
說
法
，
提
出
反
駁
意

見
，
指
出
流
傳
遺
事
為
一
事
，
事
實
又
為
一
事
；
不
能
因
為
流
傳
遺
事
甚
多
，
遂
斷
某
一
事
實
為
不
可
靠
。
即
如
王

三
保
︵
景
弘
︶
來
台
為
一
事
，
來
台
是
否
植
薑
？
是
否
投
藥
？
是
否
汲
水
？
又
為
一
事
。
極
可
能
到
台
灣
是
事
實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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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淡
水
是
事
實
，
植
薑
與
投
藥
則
為
傳
說
，
不
能
因
台
灣
有
王
三
保
傳
說
而
否
認
王
三
保
到
過
台
灣
。
方
豪
並
強

調
，
徐
玉
虎
曾
見
︽
順
風
相
送
︾
一
書
，
應
承
認
王
三
保
來
台
之
可
能
性
極
大
。
如
每
一
事
皆
據
最
早
史
料
而
加
以

分
析
研
究
，
分
別
可
信
、
可
疑
及
可
能
，
則
必
有
裨
於
信
史
，
不
致
徒
亂
人
意
。
對
於
毛
一
波
主
張
的
三
保
太
監
等

下
西
洋
，
均
走
西
洋
針
路
，
未
採
東
洋
針
路
，
漂
著
台
灣
本
島
可
能
性
不
大
的
說
法
，
方
豪
認
為
毛
氏
如
見
到
鄭
和

時
期
校
正
完
成
的
︽
順
風
相
送
︾
一
書
，
或
可
一
改
其
看
法
。

18

方
豪
的
論
文
發
表
後
，
徐
玉
虎
、
毛
一
波
兩
人
隨
即
發
表
論
文
加
以
回
應
。
徐
玉
虎
於
一
九
六
八
年
三
月
在

︽
東
方
雜
誌
︾
發
表
︿
鄭
和
﹁
鳳
山
植
薑
﹂
﹁
投
藥
﹂
與
﹁
赤
崁
汲
水
﹂
考
再
考
﹀
一
文
，
他
指
出
從
鄭
和
與
馬

歡
、
鞏
珍
、
費
信
諸
當
事
人
之
著
述
及
刊
立
之
諸
碑
銘
，
仍
難
找
出
可
靠
之
論
據
，
以
支
持
鄭
和
到
過
台
灣
及
王
三

保
在
鳳
山
植
薑
、
投
藥
與
赤
崁
汲
水
之
立
論
。
至
於
陳
第
之
︿
東
番
記
﹀
、
高
拱
乾
之
︽
台
灣
府
志
︾
，
較
之
郁
永

河
之
︽
裨
海
紀
遊
︾
，
不
過
是
百
步
與
五
十
步
之
差
耳
，
均
非
第
一
手
史
料
。
徐
氏
表
示
他
仍
堅
信
如
以
﹁
鳳
山
植

薑
﹂
、
﹁
投
藥
﹂
與
﹁
赤
崁
汲
水
﹂
為
論
據
，
強
指
鄭
和
或
王
三
保
到
過
台
灣
或
澎
湖
，
均
屬
曲
為
解
釋
，
強
加
附

會
，
既
無
裨
於
信
史
，
且
徒
亂
人
意
。

19

毛
一
波
於
一
九
六
八
年
七
月
在
︽
台
灣
文
獻
︾
發
表
︿
鄭
和
及
其
出
使
人
員
來
台
澎
的
可
能
性
﹀
一
文
，
除
回

應
方
豪
的
論
文
外
，
並
回
答
徐
玉
虎
的
批
評
。
毛
一
波
認
為
方
豪
僅
以
︽
順
風
相
送
︾
一
書
地
名
之
多
來
作
證
，
究

嫌
證
據
不
夠
。
因
此
，
他
不
會
在
見
到
鄭
和
時
期
校
正
完
成
的
︽
順
風
相
送
︾
一
書
後
，
而
﹁
一
改
其
看
法
﹂
，
因

其
間
還
有
可
疑
而
不
可
信
之
點
。
對
於
徐
玉
虎
的
批
評
，
毛
一
波
認
為
徐
氏
並
未
就
鳳
山
植
薑
、
投
藥
的
本
身
︵
譬

如
來
源
、
演
變
等
︶
有
所
考
證
，
只
說
明
王
三
保
即
王
景
弘
，
不
是
鄭
和
，
並
判
斷
王
景
弘
﹁
未
能
親
到
台
灣
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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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時
，
徐
氏
完
全
抹
煞
台
灣
有
赤
崁
汲
水
的
事
，
是
否
可
以
，
尚
屬
疑
問
。
在
台
灣
的
赤
崁
汲
水
之
說
，
無
論
其
為

史
事
或
僅
為
傳
說
，
是
值
得
再
加
研
究
，
而
不
能
隨
意
判
斷
和
抹
煞
的
。

20

毛
一
波
之
後
，
方
豪
、
徐
玉
虎
兩
人
均
未
再
回
應
，
於
是
一
場
精
彩
的
論
戰
，
遂
告
結
束
。

三
、
﹁
鄭
和
到
台
灣
﹂
傳
說
的
可
能
性

鄭
和
及
其
出
使
人
員
到
台
灣
的
傳
說
，
一
為
銅
鈴
說
，
一
為
鳳
山
植
薑
、
投
藥
、
赤
崁
取
水
說
，
初
無
相
混
。

只
因
三
保
︵
寶
︶
太
監
之
稱
，
鄭
和
、
王
景
弘
均
可
適
用
，
故
有
張
冠
李
戴
的
嫌
疑
。
郭
廷
以
在
︽
台
灣
史
事
概

說
︾
一
書
中
，
對
此
一
問
題
曾
作
透
徹
的
分
析
云
：
﹁
所
有
種
種
傳
說
，
是
否
可
信
，
未
易
遽
斷
。
四
次
隨
同
鄭
和

遠
征
，
擔
任
書
手
的
費
信
在
他
的
︽
星
槎
勝
覽
︾
一
書
中
，
把
他
所
﹃
親
監
目
識
之
所
至
﹄
諸
國
，
列
入
前
集
；
而

將
﹁
採
輯
傳
譯
之
所
實
﹂
諸
國
，
列
入
後
集
。
﹃
琉
球
﹄
即
在
後
集
之
內
，
可
證
費
信
並
未
至
台
灣
，
所
以
他
記

﹁
琉
球
﹂
幾
全
係
錄
自
︽
島
夷
誌
略
︾
。
而
費
信
則
因
曾
參
加
鄭
和
第
七
次
的
出
使
，
此
又
可
證
宣
德
間
鄭
和
舟
泊

赤
崁
之
不
確
。
但
是
問
題
尚
不
能
如
此
決
定
。
第
一
、
鄭
和
的
遠
航
隊
自
江
南
啟
航
之
後
，
大
都
先
到
福
建
長
樂
港

五
虎
門
停
留
，
再
開
船
出
洋
，
很
容
易
和
台
灣
西
岸
接
觸
。
其
次
太
監
王
景
弘
亦
曾
三
次
參
加
這
個
使
團
，
宣
德
間

的
一
次
航
行
，
景
弘
即
在
其
中
。
當
時
太
監
稱
三
寶
的
不
祇
一
人
，
王
三
寶
即
王
景
弘
。
第
三
、
鄭
和
的
遠
航
隊
不

一
定
是
所
有
船
隻
聯
銜
而
行
，
往
往
分
隊
進
航
，
所
謂
﹃
分
航
﹄
。
宣
德
間
的
航
行
，
費
信
雖
未
親
至
台
灣
，
不
能

斷
定
王
景
弘
或
鄭
和
亦
未
到
台
灣
。
而
王
景
弘
來
台
的
可
能
尤
大
，
他
的
名
聲
不
及
鄭
和
之
大
，
而
台
灣
關
於
他
的

傳
說
反
較
鄭
多
，
︽
台
灣
府
志
︾
之
將
︽
福
建
通
志
︾
中
的
鄭
和
易
為
王
三
保
︵
寶
︶
，
自
非
無
因
。
王
景
弘
或
王




